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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法判解 
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是否為裁罰性不利處分？ 

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6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甲機關為編制政府刊物，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，經公開招標後，與乙公司簽訂

出版契約。於契約履行過程中，甲機關發現該公司有嚴重脫刊之情形，已造成

該刊物發行之不遂，乃要求該公司改善。惟該公司仍置之不理，甲機關乃依出

版契約規定解除契約，並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2款之規定將乙公司刊

登政府採購公報，依同法第10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予以停權一年，依現行最高行

政法院多數見解，該停權處分之性質為何？ 

(A)裁罰性不利處分。 

(B)管制性不利處分。 

(C)單純不利處分。 

(D)中性處分。 

答案答案答案答案：A 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機關因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情形，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規定

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即生同法第103條第1項所示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

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停權效果，為不利之處分。其中第3款、第7款至第12款

事由，縱屬違反契約義務之行為，既與公法上不利處分相連結，即被賦予公法上

之意含，如同其中第1款、第2款、第4款至第6款為參與政府採購程序施用不正當

手段，及其中第14款為違反禁止歧視之原則一般，均係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

為，予以不利處分，具有裁罰性，自屬行政罰，應適用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所定

3年裁處權時效。其餘第13款事由，乃因特定事實予以管制之考量，無違反義務之

行為，其不利處分並無裁罰性，應類推適用行政罰裁處之3年時效期間。 

【學說速覽】 

按行政罰是針對行為人過去違反行政法上行為的措施，以「制裁」為主要目

的。既然為制裁，則有「處罰」之屬性，須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過失為限（行

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參照）。至於「管制性不利處分」之功能，則在於行政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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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之維繫，回復受擾亂之行政秩序，目的在於「將來」行政秩序平和狀態。而管

制性不利處分主觀上不以行為人具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故意過失，為其要件。 

而政府採購法第101條所列之各款事由，為「管制性不利處分」抑或「裁罰性

不利處分」？ 

一、「裁罰性不利處分」說 

按依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前段規定：「依前條第3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

購公報之廠商，於下列期間內，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

商。……。」因此參加投標之廠商如有同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事由，經機關依

該條規定通知廠商並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後，即發生剝奪其參加投標及作為分

包廠商資格之結果，本質上為裁罰性之不利處分，核屬行政罰法第2條所稱其他

種類行政罰，自應適用有關行政罰之法律原則。 

二、「管制性不利處分」說 

政府採購法第101條之立法目的，係為確保公平、公開之採購程序，及提升

採購效率、確保採購品質而設，其與公法上之請求權或形成權之行使無涉。復

按行政罰係基於維持一般行政秩序，對違反者所為具公權力之制裁。而衡諸政

府採購法相關條文之立法意旨，其乃藉由課以廠商一定之負擔、義務，以確保

國家整體公共建設之施工品質之公共利益；該法第101條至第103條規定旨在維

持採購秩序、淘汰不良廠商，性質上屬管制性不利處分，核與行政罰法第2條所

稱之行政罰有別，且政府採購法第101條之立法方式，並非純以行為違反特定行

政法義務之方式臚列，其中多款情形係屬契約義務，亦有違反刑事罰之情形，

亦與行政罰法第1條「『違反行政法上義務』而受罰鍰、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

之處罰時，適用本法，……」規定，以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為規範對象不

符。 

【關鍵字】 

裁罰性不利處分、管制性不利處分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政府採購法第101條；行政罰法第2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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